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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Ｐ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程序

———股东缴纳出资

第二十七条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 也可以用实物、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

资； 但是，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

条　 除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外， 市场主体的注

册资本或者出资额实行认缴登记制， 以人民币表示。 出资方式应当

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公司股东、 非公司企业法人出资人、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员不得以劳务、 信用、 自然人姓名、 商

誉、 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 核实财产， 不得高估

或者低估作价。 法律、 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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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

认缴的出资额。 股东以货币出资的， 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

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 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 应当依法办理

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 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

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十条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 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

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 应当由交付该

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 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五条　 公司成立后， 股东不得抽逃出资。

【法条出处】《公司法》∗

第七条　 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 当事人之间对于

出资行为效力产生争议的，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

一条的规定予以认定。

【法条链接】 第三百一十一条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 所有权人有权

追回；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符合下列情形的， 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

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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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

记， 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据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 原所有

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 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以贪污、 受贿、 侵占、 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

股权的， 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 处罚时， 应当采取拍卖或者变

卖的方式处置其股权。

第八条　 出资人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 或者以设定权利负担

的土地使用权出资， 公司、 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

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

内办理土地变更手续或者解除权利负担； 逾期未办理或者未解除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第九条　 出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 未依法评估作价， 公司、

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 人民

法院应当委托具有合法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该财产评估作价。 评估确

定的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

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第十条　 出资人以房屋、 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

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 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

公司、 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

在前述期间内办理了权属变更手续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已经履

行了出资义务； 出资人主张自其实际交付财产给公司使用时享有相

应股东权利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３·

五年五考： 五年考题五年考核



出资人以前款规定的财产出资， 已经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

付给公司使用， 公司或者其他股东主张其向公司交付、 并在实际交

付之前不享有相应股东权利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公司成立后， 公司、 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

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 请求认定该股东

抽逃出资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第十三条　 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公司或者其

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

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

上述责任， 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依照本条

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 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

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

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依照本条

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 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担

相应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

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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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链接】 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 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第十四条　 股东抽逃出资， 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

还出资本息， 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

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

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 其他债权人提出

相同请求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　 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 因市

场变化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 公司、 其他股东或者

公司债权人请求该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　 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 新股优先

认购权、 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 该

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

出资， 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 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

还出资， 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 该股东请求确

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前款规定的情形下， 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应当释明， 公司应当

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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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之前，

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或者第十四条请求相关当事人承担

相应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

务即转让股权， 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公司请求该股东履

行出资义务、 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

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 同时请求

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 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

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是， 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

出资， 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

出资， 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 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

　 第二款、 第十四条　 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

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

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法条出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１． 【２０２２ 年·单选题】∗赵某、 钱某、 孙某、 谢某共同出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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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甲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甲公司）。 股东谢某以房屋出资， 房屋经评

估价值为 １ ０００ 万元， 已经办理了权属变更手续， 公司章程和股东

之间的协议未对出资事项做特别约定。 公司设立后， 丙加入甲公司。

之后谢某出资的房屋因市场原因贬值， 经评估价值为 ８００ 万元， 丙

要求谢某承担补足出资责任，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 谢某应承担补足出资责任

Ｂ． 赵某、 钱某、 孙某承担连带责任

Ｃ． 谢某不承担补足出资责任

Ｄ． 赵某、 钱某、 孙某承担补充责任

【答 案】 Ｃ

【解 析】 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 因市场

变化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 公司、 其他股东或者公

司债权人请求该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２． 【２０２２ 年·简答题】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 甲有限责任公司（下

称甲公司）由赵某、 钱某、 孙某和乙公司实缴出资设立。 赵某以一

套商铺评估作价 ２００ 万元出资， 钱某以一组机器设备评估作价

１００ 万元出资， 孙某以货币 ４０ 万元出资， 乙公司以土地使用权评估

作价 ９０ 万元出资。 甲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和

分红权， 对其他事项未作特别规定。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８ 日， 甲公司向丙公司采购一批货物， 约定一个月

内支付 １ ０００ 万元货款。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丙公司了解到甲公司的

经营状况不佳， 遂要求甲公司尽快支付货款。 甲公司表示账面仅有

２００ 万元， 无力支付全部货款， 请求丙公司宽限几个月。 丙公司拟

请求甲公司提供担保， 调查后发现： （１）赵某虽然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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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日将上述商铺交付甲公司使用， 但一直未办理不动产物权转移登

记手续； （２）钱某出资的机器设备因为市场变化发生贬值，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的公允价值仅为 ５０ 万元； （３）乙公司的出资形式为划拨土地使

用权。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丙 公 司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请 求：

（１）认定赵某未履行出资义务， 要求其补足出资； （２）认定钱某出资

额为 ５０ 万元， 要求其补足出资； （３）认定乙公司未全面履行出资义

务要求其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人民法院审理后， 责令赵某和乙公司于 １５ 日内予以纠正。 在该

期限内， 赵某办理了权属变更手续， 乙公司未办理土地变更手续。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和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１）丙公司请求认定赵某未履行出资义务， 人民法院是否应予

支持？ 简要说明理由。

（２）丙公司请求钱某补足出资， 人民法院是否应予支持？ 简要

说明理由。

（３）丙公司请求认定乙公司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人民法院是

否应予支持？ 简要说明理由。

【答 案】

（１）丙公司请求认定赵某未履行出资义务，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规定， 出资人以房屋、 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

识产权等财产出资， 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 公

司、 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

在前述期间内办理了权属变更手续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已经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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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出资义务。 本题中， 赵某在法院指定期限内办理了登记， 应当

认定赵某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

（２）丙公司请求钱某补足出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规定，

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 因市场变化或者其他

客观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 公司、 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

该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 当事人

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题中， 当事人未作约定， 则钱某已经履行完毕

出资义务， 不用补足。

（３）丙公司请求认定乙公司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根据规定， 出资人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 或者以设定权

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 公司、 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

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

理期间内办理土地变更手续或者解除权利负担； 逾期未办理或者未

解除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本题

中， 乙公司在法院指定期限未办理土地变更手续， 属于未依法全面

履行出资义务。

３． 【２０２１ 年·多选题】 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财产

中， 股东可以用作出资的有（　 ）。

Ａ． 劳务 Ｂ． 商誉

Ｃ． 建设用地使用权 Ｄ． 知识产权

【答 案】 ＣＤ

【解 析】 股东不得以劳务、 信用、 自然人姓名、 商誉、 特许经

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４． 【２０２０ 年·简答题】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赵某、 张某、 李某三人设

立甲有限公司（下称甲公司）， 公司章程规定： 赵某以现金 １０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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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 在公司成立时一次足额缴纳； 张某以专利技术作价 １００ 万元

出资， 在公司成立时转移专利技术； 李某以现金 １００ 万元出资， 在

公司成立半年和一年时分两次等额缴纳。 公司章程对股东出资事项

未作其他规定。

赵某、 张某在甲公司成立时履行了出资义务； 甲公司成立半年

后， 李某以家庭出现经济困难为由未按时出资。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赵某、 张某要求李某按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出资

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 李某拒绝。 李某同时主张， 张某用于出资的

专利技术虽然出资时经评估价值 １００ 万元， 但目前因市场因素贬值

为 ５０ 万元， 张某应补足差额。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甲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召开股东会， 决定李某

在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出资义务前， 不得行使利润分配请

求权。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和公司法律制度规定，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１）赵某、 张某要求李某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并承

担违约责任，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简要说明理由。

（２）李某要求张某补足出资差额，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简要说

明理由。

（３）甲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决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简要说明

理由。

【答 案】

（１）赵某、 张某要求李某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并承

担违约责任符合规定。 根据规定， 股东不按照规定缴纳出资的， 应

当向公司足额缴纳， 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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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２）李某要求张某补足出资差额不符合规定。 根据规定， 出资

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 因市场变化或者其他客观

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 公司、 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该出

资人承担补足出资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３）甲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决议符合规定。 根据规定， 股东未履

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

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 新股优先认购权、 剩余财产分配

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 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

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５． 【２０１９ 年·单选题】 李某以违法犯罪所得的 ２０ 万元出资并

取得公司股权。 对李某犯罪行为处罚时， 就其股权处置的下列表述

中， 正确的是（　 ）。

Ａ． 将李某的出资从公司中抽出， 补偿受害人损失

Ｂ． 将李某的出资从公司中抽出， 并将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２０

万元

Ｃ． 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李某的股权

Ｄ． 将李某的出资从公司中抽出， 其他股东对 ２０ 万元出资承担

连带责任

【答 案】 Ｃ

【解 析】 以贪污、 受贿、 侵占、 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

资后取得股权的， 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 处罚时， 应当采取拍

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其股权。

６． 【２０１９ 年·单选题】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孙某、 张某、 赵某共同出

资设立一有限责任公司。 孙某以房屋作价出资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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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月， 李某入股该公司。 后查明， 孙某出资的房屋价值仅为 ７０ 万

元。 对孙某出资不足责任承担的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应当由孙某补缴出资差额， 张某、 赵某与李某承担连带责任

Ｂ． 应当由孙某补缴出资差额， 张某与赵某承担连带责任

Ｃ． 应当由孙某补缴出资差额， 无法补足的， 减少相应的公司注

册资本

Ｄ． 应当由孙某补缴出资差额， 张某与赵某承担补充责任

【答 案】 Ｂ

【解 析】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 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

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 应当由交付该出

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 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李某

是公司设立后才加入公司的， 不承担连带责任。

７． 【２０１９ 年·简答题】 （节选）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周某、 吴某、 蔡

某和其他十人共同出资设立甲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甲公司）。 根据公

司章程的记载， 周某为第一大股东， 出资 ５５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５５％， 股东认缴的出资应在公司成立后的 ６ 个月内缴足。 公司章程

对股权转让和议事规则未作特别规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蔡某认缴的出资经催告仍未足额缴纳， 甲公司遂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蔡某补足出资，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蔡

某以甲公司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拒绝。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和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１）蔡某拒绝甲公司诉讼请求的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简要

说明理由。

【答 案】 蔡某拒绝甲公司诉讼请求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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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规定， 公司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公司或者其他股

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

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８． 【２０１８ 年·单选题】 郑某、 吴某、 蔡某共同出资设立甲有限

责任公司。 郑某在章程规定的时间内缴纳了认缴出资额的一半； 吴某

以房产出资， 但未按章程规定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手续； 蔡某如期足

额缴纳出资。 下列关于郑某承担责任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郑某应向公司足额缴纳出资， 但无需向吴某、 蔡某承担违约

责任

Ｂ． 郑某可将出资抽回， 退出公司， 但应向吴某、 蔡某承担违约

责任

Ｃ． 郑某应向公司足额缴纳出资， 并向蔡某承担违约责任

Ｄ． 郑某应向公司足额缴纳出资， 并向吴某、 蔡某承担违约责任

【答 案】 Ｃ

【解 析】 对于股东不按照规定缴纳出资的， 除该股东应当向公

司足额缴纳外， 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在本题中， 只有蔡某如期足额缴纳出资， 所以， 郑某应向公司足额

缴纳出资， 并向蔡某承担违约责任。

９． 【２０１８ 年·多选题】 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关于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缴纳出资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股东不按照规定缴纳出资的， 公司可以根据股东会决议对其

利润分配请求权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

Ｂ． 股东以货币出资的， 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为设立有限责

任公司而在银行设立的账户

Ｃ． 股东不按照规定缴纳出资的， 应向公司足额缴纳， 并向已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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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Ｄ． 股东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 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

手续

【答 案】 ＡＢＣＤ

１０． 【２０１８ 年·简答题】 （节选）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赵某、 钱某、 孙

某、 李某、 周某五人共同出资设立甲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甲公司）。

公司章程规定：

（１）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２）赵某、 钱某、 孙某各以现金 ９０ 万元出资， 李某以自有房屋作

价 １００ 万元出资， 周某以专利权作价 １３０ 万元出资。 股东的货币出资

在 ６ 个月内缴足， 非货币出资财产转移手续在 ６ 个月内办理完毕。

（３）股东享有均等表决权。 公司成立后， 李某按期办理了出资

房屋所有权转移手续， 但一直未将房屋交付公司使用。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和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

（２）赵某主张李某不得行使表决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简要说

明理由。

【答 案】 赵某主张李某不得行使表决权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规

定， 出资人以房屋、 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

等财产出资， 已经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给公司使用， 公司或

者其他股东主张其向公司交付， 并在实际交付之前不享有相应股东

权利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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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Ｐ 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 　 股份转让

第一百四十一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成立之日

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

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

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

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第一百四十二条　 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 但是，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除外：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 分立决议持异议， 要

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

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公司因前款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

·５１·

五年五考： 五年考题五年考核


